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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87 证券简称：海天瑞声 公告编号：2023-088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3 年 5 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3 年度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为公司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海天瑞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3）。

近日，公司收到信永中和出具的《关于变更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签字注
册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的基本情况
信永中和作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指派梅秀琴女士、庞博先

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因信永中和内部工作调整，庞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2023 年度审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顺利开展，信永中和现指派签字注册会
计师刘红志先生接替庞博先生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继续完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
控制审计的相关工作。

本次变更后，为公司提供 2023 年度审计服务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分别为梅秀琴女
士、刘红志先生。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情况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刘红志，注册会计师。 2005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23 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

业，2023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 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 2 家。

（二）诚信记录
本次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均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管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
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独立性
本次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及采取的防范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系信永中和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安排已完成有序交接，不会对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88103 证券简称：国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3-080
转债代码：118035 转债简称：国力转债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力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近
日，公司办理完成对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450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89 万股，发行
价格为 12.04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28,763.56 万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 人民币
51,135,899.99 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36,499,700.01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230Z0189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
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及具体规范。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鹿城路支行、交
通银行昆山开发区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支行开设专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和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对应募投项目

国力股份 交通银行昆山开发区
支行 391064670013000153916 真空继电器、真空电容器生产项目

上述专户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特此公告。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2023-080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 80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0,816,5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0,816,5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538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538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皮亚斌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曹文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816,5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816,5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2 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冠、何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23-075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周二）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以专人送达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有公司董事长赛志
毅先生、独立董事魏建先生、董事隋荣昌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有公司副董事长吴新华先
生、董事孟杰先生、董事梁占海先生、独立董事范跃进先生、刘剑文先生、王晖先生。 会议由董事长
赛志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济青高速公路固定资产贷款质押收

费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办理中长期贷款，借款本金 431,4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1 年，用

于置换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国家开发银行存量贷款， 贷款利率 5 年期 LPR 减
94BPs，增信方式为质押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 17.37%的收费权及其项下全部权益和收益，并按国
家开发银行要求落实还款账户监管、排他性条款及其他贷款要求。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3-076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 5006 号公司 22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41,678,9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63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赛志毅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有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先生、独立董事魏建

先生、董事隋荣昌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有公司副董事长吴新华先生、董事孟杰先生、董
事梁占海先生、独立董事范跃进先生、刘剑文先生、王晖先生；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有公司职工监事陈芳女士；通过通讯方式
参加会议的有监事会主席张晓冰女士、监事林乐清先生、公司监事张鑫先生、职工监事朱玉强先

生；
3、 董事会秘书隋荣昌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65%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008,811 99.9948 43,300 0.005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相关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037,811 99.9983 14,300 0.001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2,013,544 99.0316 38,300 0.0046 8,000,267 0.963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收购山东高速信息
集团有限公司 65%股权
的议案

46,395,304 99.9067 43,300 0.0933 0 0.0000

2
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相关框架
协议的议案

46,424,304 99.9692 14,300 0.0308 0 0.0000

3
关于签署《山东高速信
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议案

38,400,037 82.6899 38,300 0.0824 8,000,267 17.227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即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1/2 以上同意即可通过。
议案 1、 议案 2、 议案 3 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

3,411,626,859 股对上述议案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李胜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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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青岛内窥
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及实验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实施完毕，公司决
定将其予以结项。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12 日《关于同意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90 号）核准，同意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1,780,000 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35.76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8,852,800.00 元，扣减承销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61,529,371.20 元，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3,807,177.1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693,516,251.67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到位，并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1544479_J03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青岛奥美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淄博海泰新光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保
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及实验中心建

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本次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使用及节
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 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10,683.63 11,766.53 0

2 研发及实验中心建设项目 17,836.00 17,582.50 265.43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1929.66 0

注：项目 1 超出拟投资总额部分其中 1,070.34 万元来源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其余差额系利
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发行费用后净额；

项目 2 累计投入金额加专户余额与拟投入金额的差额系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发行费
用后净额。

项目 3 其中 1,070.34 万元用于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剩余 1929.66 万元用于补
充日常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在结项前有 1,070.34 万元用于了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剩余
1,929.66 万元用于补充日常流动资金； 研发及试验中心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剩余
265.43 万元计划在项目结项后转出用于补充日常流动资金。 以上实际补流金额以扣除结算费用并
结息后的余额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单个
或者全部募投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1000 万元的，可以免于履行董事会
审议程序，且无需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具体情况
公司“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研发及实验中心建设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

已经实施完毕，满足结项条件，因此公司将上述募投项目进行结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方便账户管理，结项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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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四路 100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702,9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702,9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57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57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

郑安民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汪方华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85,450 99.9617 17,474 0.038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702,9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702,9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项振华、赵秋婵、代冰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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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通讯董事会

的通知及《关于调整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名/治理委员会和审计/内控委员会分别召开会议，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均

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11 张。 董事会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决议如下：
（一）聘任宋术山同志担任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二）李艳美同志不再担任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
李艳美同志自 2017 年 12 月起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21 年 1 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职

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李艳美同志在任期间卓有成效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定，对
其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艳美同志本次离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后，除
了其所兼任的外派董监事职务尚需逐步有序办理退出与变更手续以外， 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宋术山同志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宏观与产业研究、战略投资与资
产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福田与采埃孚合作业务管理。 自 2004 年加入福田汽车以来，宋术
山同志曾负责公司服务与配件、计划与营销、车联网、重卡业务、金融服务等多个业务板块的运营
管理工作；曾任福田戴姆勒合资公司执行副总裁，作为福田派出的管理人员负责合资公司的财务、
营销、内控等全面经营管理。 宋术山同志具备较强的战略决策能力、系统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拥
有全面且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具备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与管理经验，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宋术山同志简历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宋术山同志简历
附件：宋术山同志简历
宋术山同志简历
姓 名：宋术山 性 别：男
民 族：汉 族 出生年月：1970 年 3 月
政治面貌：群 众 学 历：本 科
职 称：工程师
最近五年历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力资源与行政副总裁、计划与营销管理本部总监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欧曼业务部总裁
现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
福田采埃孚轻型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福田（嘉兴）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江西北汽福田南方汽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宋术山同志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198,200 股，参与了公司第一期、第三期、第五期、第六期员工
持股计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
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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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 106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45,224,0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9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常瑞因重要公务书面委

托董事、总经理武锡斌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0 人，其中现场参会董事为：武锡斌、叶盛基、李亚、刘亭立、宋

术山，视频参会董事为：侯福深、王学权、顾鑫、迟晓燕、张泉，常瑞因重要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现场参会监事为：杨巩社、颜敏，视频参会监事为：蔡恩

禹、焦枫、谢国忠、陈宫博、郝海龙、纪建奕、叶芊。
3、 董事会秘书陈维娟、监事会秘书王桂青及独立董事候选人黎韦清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4、 部分经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1,132,437 99.8988 4,066,400 0.1005 25,200 0.0007

决议如下：选举黎韦清同志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侯福深同志不再担任福田汽车独立董事。
2、 议案名称：关于为哈尔滨东安智悦发动机有限公司按股比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9,994,203 99.8707 5,226,634 0.1292 3,200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调整的议案

510,216,07
5 99.2044 4,066,400 0.7906 25,200 0.0050

2
关于为哈尔滨东安智悦
发动机有限公司按股比
提供担保的议案

509,077,84
1 98.9831 5,226,634 1.0162 3,200 0.0007

(以上数据，单位为股)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宇侬、徐浩诚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02 证券简称：斯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3-055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 年 12 月 26 日，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173,999 股，占公司总股本 560,014,000 股的比例为
0.03107%，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78 元/股， 最低价 12.65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14,185.9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7.35 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2023 年 1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陕西斯瑞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6）。

二、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

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12 月 26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173,999 股，占公司总股本 560,014,000 股的比例为 0.0310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78 元/股，最
低价为 12.65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14,185.98 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计
划，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 2023-042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发出。
3、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在西安唐华华邑酒店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骆志松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以通

讯表决方式参加。
5、会议由董事长耿琳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
制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同日披露的《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2、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相关条
款进行修订。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同日披露的《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
则》《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公告编号：2023-043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唐华华邑酒店（雁引路 40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396,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2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耿琳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董事骆志松先生因公务原因书面委托董事岳福云先生代为

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高艳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出租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0,079 99.1300 14,400 0.4991 10,700 0.3709

2、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71,200 99.9786 14,400 0.0122 10,700 0.009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关于出租房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860,079 99.1300 14,400 0.4991 10,700 0.37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 1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

方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14,511,121 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2 项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晓敏、李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3-135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关联担保：广东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卓高”），

本次担保为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璞泰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
东卓高提供的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因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卓高补充授信
事宜，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了《补充协议》，本次公司为广东卓高新增提供
担保金额为 25,000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向全资
子公司广东卓高提供担保金额为 85,000 万元。 2023 年至今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向子公司广东卓高
提供担保金额为 25,000 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实际对外担

保总额为 175.88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0.70%，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签署《不可撤销担保书》，向广东卓高提供 60,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请参阅公司 2022 年 12 月 30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01）。 近日，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卓高补充授信事宜，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了《补充
协议》，本次公司为广东卓高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为 25,000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
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向全资子公司广东卓高提供担保金额为 85,000 万元。 2023 年至今公
司及子公司累计向子公司广东卓高提供担保金额为 25,000 万元， 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 2023 年度为子公司广东卓高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在上述额度的基础上，为广东卓高新增 2023
年度担保额度为 25,000 万元， 新增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为广东卓高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8,000 万元。 具体请参阅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4 日、2023 年 1 月 20 日、2023 年 6 月 22 日、2023 年
7 月 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告。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东卓高

公司名称 广东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 8月 11日

注册资本 4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283MA56YB0G8F

注册地址 肇庆市高要区莲塘镇镇前东路 2号第二层

经营范围

高性能膜材料的研发、销售；电池材料、电池、电池组、通用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提供电
池材料的相关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与公司关系 广东卓高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总资产 29,349.25万元
负债合计 19,742.99万元

净资产 9,606.26万元

营业收入 683.92万元 净利润 -228.26万元

注：上述系广东卓高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务数据。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签署人：
甲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乙方：（借款人）广东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保证人）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抵押人）广东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签订了编号为 769XY2022044580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

下简称“固贷合同”）及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签订了编号为 769XY2022044580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固贷补充协议”），现双方协商同意作如下变更：

一、将固贷合同“第一部分贷款基本条件”中的“2.贷款币种和金额人民币（大写）陆亿元整”变
更为“2.贷款币种和金额人民币（大写）捌亿伍仟万元整”。

二、将固贷补充协议“鉴于 1.甲方和乙方签署了编号 769XY2022044580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下称借款合同），根据《借款合同》，甲方同意在贷款期限内，向乙方提供人民币陆亿元整的贷
款金额”中的“提供人民币陆亿元整的贷款金额”变更为“提供人民币捌亿伍仟万元的贷款金额”。

除以上变更外，固贷合同及固贷补充协议的其他事项不变。
三、保证人“丙方”已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签署了编号为 769XY2022044580 的《不可撤销担保

书》， 就 甲 乙 双 方 分 别 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 、2022 年 12 月 29 日 已 签 署 的 编 号 为
769XY2022044580、授信金额为人民币（大写）陆亿元整的固贷协议及固贷补充协议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本补充协议签署后，保证人“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担保的授信金额增加人民
币（大写）贰亿伍仟万元整，合计提供担保的授信金额变更为人民币（大写）捌亿伍仟万元整，且丙
方承诺将继续对乙方在固贷合同及固贷补充协议及本补充协议项下所欠甲方的债务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

四、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广东卓高的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广东

卓高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
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五、 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 2023 年度为子公司广东卓高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在上述额度的基础上，为广东卓高新增 2023
年度担保额度为 25,000 万元， 新增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为广东卓高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8,000 万元。 具体请参考阅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4 日、2023 年 1 月 20 日、2023 年 6 月 22 日、2023
年 7 月 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175.88 亿

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0.70%。 公司不存在对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